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教室冷氣使用 注意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

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教室冷氣使用及維護管理規定」 

二、為落實能源教育，強化節約能源觀念，並建立全校共同遵循之校內節能措施。 

三、冷氣使用注意事項如下： 

1.開啟冷氣，以於高溫月份，室內溫度超過 28度以上、室外噪音嚴重干擾或空氣品質指

標（AQI）高於紅色警示等時機為原則。 

2.冷氣溫度應設定在 26度以上，並搭配電扇循環，以達舒適之效果及節省電費。 

3.冷氣開啟時間管制：上午 8時以後為原則至下午 16時 40分止。 

  為維護電力迴路功能正常，避免同時間啟動各班級冷氣電力，造成電力不穩跳脫，請各

棟 1、2樓班級延後 5~10分鐘再開啟冷氣。 

4.班級冷氣卡與冷氣遙控器由總務處（財管）登記列帳後，發予各班級冷氣卡 1張、冷氣

遙控器 1個，由使用班級導師簽收，另非屬冷氣開放使用期間各班應將班級冷氣卡及冷

氣遙控器繳回總務處。 

5.班級冷氣卡與冷氣遙控器: 

 a.班級教室冷氣採配發冷氣儲值卡方式，各班級使用請同學節約用電。 

 b.為管控冷氣使用避免浪費，儲值卡每兩週給予固定設算額度儲值，各班啟動冷氣時扣

除卡中儲值金(開機即開始計費，關機結束計費)，儲值金使用完，即無法使用冷氣。 

 c.冷氣卡與遙控器應妥為保管，遺失不見者，照價賠償（依當時實際市價為準），等待

補發期間無法使用冷氣。 

 PS：冷氣卡片每兩週由總務處（財管劉邦右先生）進行儲值設定，由負責管理同學於隔

週的星期一早自習結束或第一節下課拿舊卡至總務處更換卡片使用。 

6.教室冷氣使用操作請各班導師負責或派學生專人負責。 

  開關機步驟如下： 

a.開機：（1）插入冷氣卡（2）以遙控器開啟冷氣（3）設定溫度風力。 

b.關機：（1）以遙控器關閉冷氣（2）取出冷氣卡。 

PS:放學離開教室前，請檢視冷氣電源是否關閉並取出冷氣卡。 

7.班級學生離開教室上體育課或外堂課時應關閉教室冷氣電源。 

8.陰雨天、氣溫較低時應關閉冷氣，以節約能源。 

9.如有冷氣機運轉異常情形發生時，應立即停機，並通知總務處派人檢修或聯絡廠商到校

維修，勿任意自行拆卸，避免發生危險。 

四、收費解繳方式： 

(一)依教育局函示: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於所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衍生之電

費及維護費，由市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設算，不收取費用。 

(二)未有補助者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由使用單位向學校申請冷氣卡儲值方式為之。 

 1.依相關規定收費。 

 2.使用期間結束，由使用單位負責人員至總務處繳回卡片、遙控器、退還押金、辦理卡

片未用完金額退款。 


